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

113年度交字第3104號

原      告  商伯億  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被      告 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

0000000000000000

代  表  人  黃萬益 

上列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，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10月9日

嘉監裁字第70-ZBB933392、第70-ZBB933393號裁決，提起行政訴

訟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。

    事實及理由

一、程序事項：

　㈠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，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，得不經

言詞辯論為之。經核兩造陳述及卷內資料，事證尚屬明確，

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。

　㈡因應交通部組織改造，「交通部公路總局」機關全銜於民國

112年9月15日更名為「交通部公路局」，被告為所屬機關，

名稱亦隨之更易，但有關交通監理職掌業務不變，尚無承受

訴訟問題，爰更正被告名稱為「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

所」。　　

二、爭訟概要：

　　原告於113年6月23日0時16分許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

自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車輛），行經國道1號北向117.7公里

處（下稱系爭路段）時，因有「行車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高

時速逾40公里至60公里以內」、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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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速40公里(處車主）」之違規行為，經內政部警政署國道

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隊（下稱舉發機關）員警填製國

道警交字第ZBB933392、ZBB933393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

事件通知單（下稱舉發通知單）逕行舉發，並移送被告處

理。嗣被告於113年10月9日開立嘉監裁字第70-ZBB933392、

70-ZBB933393號裁決書（下合稱原處分），依道路交通管理

處罰條例（下稱處罰條例）第43條第1項第2款、第43條第4

項，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12,000元，並應參加道路

交通安全講習及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。原告不服，遂提起行

政訴訟。

三、原告起訴主張：

　  系爭路段較暗，無路燈視線不佳，且有微下坡彎路，未明確

看到有測速取締標誌，另因標誌區前方樹枝樹葉較多有遮蔽

到測速取締標誌，故無法在適當距離內辨識。爰聲明：原處

分撤銷。

四、被告則答辯以：

　　本件依舉發機關資料顯示，原告於上開時、地有超速之違規

事實明確，而系爭路段設置明顯之「警52」標示牌告示駕駛

人，且與警方執行取締地之距離，符合處罰條例第7條之2第

3項之規定。另經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查證

表示，系爭路段「警52」標誌，清晰無異樣足供日夜辨識且

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設置規則(下稱設置規則)及施工技術

規範規定。另該分局113年5月至7月份無進行該路段之路容

養護，故違規時段該標誌無植栽遮蔽狀況。爰答辯聲明：原

告之訴駁回。

五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本件應適用法規：

　⒈處罰條例：

  ⑴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、第2項第9款及第3項：「(第1項)汽車

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

發者，得逕行舉發：…七、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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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行為違規。(第2項)前項第7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

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，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，

應定期於網站公布。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不在此限：…九、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

規定之最低速限。（第3項）對於前項第9款之取締執法路

段，在一般道路應於一百公尺至三百公尺前，在高速公路、

快速公路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前，設置測速取締標

誌。」

　⑵第43條第1項第2款、第4項：「(第1項)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六千元以下罰

鍰，並當場禁止其駕駛：二、行車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

速四十公里。(第4項)汽車駕駛人有第一項或前項行為者，

並吊扣該汽車牌照六個月；經受吊扣牌照之汽車再次提供為

違反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三款、第四款或前項行為者，沒入該

汽車。」

　⑶第24條第1項：「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

者，除依規定處罰外，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

通安全講習。」

　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：

　　第93條前段：「行車速度，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。」

　⒊裁罰標準：

    依照處罰條例第92條第4項規定授權訂定之「違反道路交通

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」第2條第2項所定之「違

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」(下稱基準表)，在訂

定時參考「車輛大小」、「違規次數」、「違規程度」、

「違規地點」、「所生影響」、「違反情節」等要素擇一或

兼採而為分級處罰。基準表有防止處罰機關枉縱或偏頗的功

能，可以使裁罰有統一性，讓全國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

受處罰民眾間具有公平性，不因裁決人員不同，而生偏頗，

寓有避免各監理機關於相同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，且

經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11號解釋認無違背法律保留原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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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可以作為法院裁判時所適用。而基準表關於機車或小型

車駕駛人違反第43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

聽候裁決者，裁罰罰鍰12,000元，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

習。　

　㈡經查：

　⒈本件原告於爭訟概要欄所示時、地，駕駛系爭車輛行經設置

「警52」測速取締標誌且限速為100公里之系爭路段，經雷

達測速儀器測得其時速為159公里，超速59公里，該測速儀

器經檢驗合格，且尚於期限內，又違規測速取締標誌「警5

2」設置於國道1號北向118.5公里處，符合處罰條例第7條之

2第3項之規定等情，有舉發通知單、原處分之裁決書及送達

證書、舉發機關113年7月15日國道警二交字第1130010972號

函、申訴書、採證照片、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等件附卷

可稽(見本院卷第47、51至57頁)。足證，本件原告駕駛系爭

車輛，於爭訟概要欄所示時、地，確有「行車速度，超過規

定之最高時速逾40公里至60公里以内」、「行車速度超過規

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(處車主)」之違規事實，堪信為真實。

　⒉至原告爭執有如其主張要旨所稱情事，指稱系爭路段無路燈

視線不佳、有樹葉遮蔽測速取締標誌云云。惟查：國道1號

北向118.5公里「警52」標誌，其清晰無異樣足供日夜辨識

且符合設置規則及施工技術規範規定，且5至7月份無進行該

路段之路容養護，違規時段該標誌無植栽遮蔽狀況乙節，有

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113年11月8日中苗字第

1130044040號函在卷可參（見本院卷第59頁）。且觀諸上開

函文所附之113年5月份巡查照片及7月份google街景圖，亦

顯示該路段並無植生景觀遮蔽標誌牌面等情，測速取締標誌

清晰明確可辨。又道路交通標誌、標線之設計均係依據設置

規則之規定辦理，標誌之反光材料顏色標準則依經濟部標準

檢驗局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4345之規定，在弱光無遮蔽之

情形下，縱使是下雨天候不佳或路燈未亮之情形下，亦能藉

由車輛燈光照射而產生之反光讓駕駛人得以清楚辨識，此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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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發機關所附測速取締標誌告示牌照片可資證明（見本院卷

第55頁）。至原告雖提出非違規日之113年6月30日行車紀錄

器畫面截圖照片，惟刻意選取有其他車輛行駛外側車道妨礙

標誌視線之照片，有所偏頗，亦不足反應違規當時之「警5

2」標誌設置狀況，自不足為利之證據。而原告身為汽車駕

駛人，駕駛汽車行駛於道路上，自應隨時注意相關道路交通

標誌、標線、號誌之指示並予以遵守，縱行駛於無設置路燈

之路段，如善盡駕駛人注意義務，應無不能識別交通限速標

誌之可能。是原告主張，洵非可採。

　㈢綜上所述，原告確有「行車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40

公里至60公里以內」、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

里(處車主）」之違規行為應可認定，被告依法據以裁處如

原處分所示，於法核無違誤。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，為無理

由，應予駁回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，經核於判決結果

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
七、結論：　　

  ㈠原告之訴為無理由。

　㈡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，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8第1

項、第9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應由原告負擔，爰確定第一

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　林禎瑩
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二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

由，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（原

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，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

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）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

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；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

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

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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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，

    逕以裁定駁回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盧姿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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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}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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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      告 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


代  表  人  黃萬益  
上列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，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10月9日嘉監裁字第70-ZBB933392、第70-ZBB933393號裁決，提起行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。
    事實及理由
一、程序事項：
　㈠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，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，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。經核兩造陳述及卷內資料，事證尚屬明確，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。
　㈡因應交通部組織改造，「交通部公路總局」機關全銜於民國112年9月15日更名為「交通部公路局」，被告為所屬機關，名稱亦隨之更易，但有關交通監理職掌業務不變，尚無承受訴訟問題，爰更正被告名稱為「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」。　　
二、爭訟概要：
　　原告於113年6月23日0時16分許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車輛），行經國道1號北向117.7公里處（下稱系爭路段）時，因有「行車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40公里至60公里以內」、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(處車主）」之違規行為，經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隊（下稱舉發機關）員警填製國道警交字第ZBB933392、ZBB933393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（下稱舉發通知單）逕行舉發，並移送被告處理。嗣被告於113年10月9日開立嘉監裁字第70-ZBB933392、70-ZBB933393號裁決書（下合稱原處分），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（下稱處罰條例）第43條第1項第2款、第43條第4項，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12,000元，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及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。原告不服，遂提起行政訴訟。
三、原告起訴主張：
　  系爭路段較暗，無路燈視線不佳，且有微下坡彎路，未明確看到有測速取締標誌，另因標誌區前方樹枝樹葉較多有遮蔽到測速取締標誌，故無法在適當距離內辨識。爰聲明：原處分撤銷。
四、被告則答辯以：
　　本件依舉發機關資料顯示，原告於上開時、地有超速之違規事實明確，而系爭路段設置明顯之「警52」標示牌告示駕駛人，且與警方執行取締地之距離，符合處罰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規定。另經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查證表示，系爭路段「警52」標誌，清晰無異樣足供日夜辨識且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設置規則(下稱設置規則)及施工技術規範規定。另該分局113年5月至7月份無進行該路段之路容養護，故違規時段該標誌無植栽遮蔽狀況。爰答辯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五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本件應適用法規：
　⒈處罰條例：
  ⑴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、第2項第9款及第3項：「(第1項)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，得逕行舉發：…七、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。(第2項)前項第7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，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，應定期於網站公布。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…九、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。（第3項）對於前項第9款之取締執法路段，在一般道路應於一百公尺至三百公尺前，在高速公路、快速公路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前，設置測速取締標誌。」
　⑵第43條第1項第2款、第4項：「(第1項)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六千元以下罰鍰，並當場禁止其駕駛：二、行車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四十公里。(第4項)汽車駕駛人有第一項或前項行為者，並吊扣該汽車牌照六個月；經受吊扣牌照之汽車再次提供為違反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三款、第四款或前項行為者，沒入該汽車。」
　⑶第24條第1項：「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，除依規定處罰外，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。」
　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：
　　第93條前段：「行車速度，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。」
　⒊裁罰標準：
    依照處罰條例第92條第4項規定授權訂定之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」第2條第2項所定之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」(下稱基準表)，在訂定時參考「車輛大小」、「違規次數」、「違規程度」、「違規地點」、「所生影響」、「違反情節」等要素擇一或兼採而為分級處罰。基準表有防止處罰機關枉縱或偏頗的功能，可以使裁罰有統一性，讓全國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受處罰民眾間具有公平性，不因裁決人員不同，而生偏頗，寓有避免各監理機關於相同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，且經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11號解釋認無違背法律保留原則，因此可以作為法院裁判時所適用。而基準表關於機車或小型車駕駛人違反第43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，裁罰罰鍰12,000元，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。　
　㈡經查：
　⒈本件原告於爭訟概要欄所示時、地，駕駛系爭車輛行經設置「警52」測速取締標誌且限速為100公里之系爭路段，經雷達測速儀器測得其時速為159公里，超速59公里，該測速儀器經檢驗合格，且尚於期限內，又違規測速取締標誌「警52」設置於國道1號北向118.5公里處，符合處罰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規定等情，有舉發通知單、原處分之裁決書及送達證書、舉發機關113年7月15日國道警二交字第1130010972號函、申訴書、採證照片、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等件附卷可稽(見本院卷第47、51至57頁)。足證，本件原告駕駛系爭車輛，於爭訟概要欄所示時、地，確有「行車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40公里至60公里以内」、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(處車主)」之違規事實，堪信為真實。
　⒉至原告爭執有如其主張要旨所稱情事，指稱系爭路段無路燈視線不佳、有樹葉遮蔽測速取締標誌云云。惟查：國道1號北向118.5公里「警52」標誌，其清晰無異樣足供日夜辨識且符合設置規則及施工技術規範規定，且5至7月份無進行該路段之路容養護，違規時段該標誌無植栽遮蔽狀況乙節，有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113年11月8日中苗字第1130044040號函在卷可參（見本院卷第59頁）。且觀諸上開函文所附之113年5月份巡查照片及7月份google街景圖，亦顯示該路段並無植生景觀遮蔽標誌牌面等情，測速取締標誌清晰明確可辨。又道路交通標誌、標線之設計均係依據設置規則之規定辦理，標誌之反光材料顏色標準則依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4345之規定，在弱光無遮蔽之情形下，縱使是下雨天候不佳或路燈未亮之情形下，亦能藉由車輛燈光照射而產生之反光讓駕駛人得以清楚辨識，此由舉發機關所附測速取締標誌告示牌照片可資證明（見本院卷第55頁）。至原告雖提出非違規日之113年6月30日行車紀錄器畫面截圖照片，惟刻意選取有其他車輛行駛外側車道妨礙標誌視線之照片，有所偏頗，亦不足反應違規當時之「警52」標誌設置狀況，自不足為利之證據。而原告身為汽車駕駛人，駕駛汽車行駛於道路上，自應隨時注意相關道路交通標誌、標線、號誌之指示並予以遵守，縱行駛於無設置路燈之路段，如善盡駕駛人注意義務，應無不能識別交通限速標誌之可能。是原告主張，洵非可採。
　㈢綜上所述，原告確有「行車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40公里至60公里以內」、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(處車主）」之違規行為應可認定，被告依法據以裁處如原處分所示，於法核無違誤。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，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結論：　　
  ㈠原告之訴為無理由。
　㈡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，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8第1項、第9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應由原告負擔，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　林禎瑩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二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（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，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）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；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三、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，
    逕以裁定駁回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盧姿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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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      告 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

代  表  人  黃萬益  
上列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，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10月9日
嘉監裁字第70-ZBB933392、第70-ZBB933393號裁決，提起行政訴
訟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。
    事實及理由
一、程序事項：
　㈠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，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，得不經
    言詞辯論為之。經核兩造陳述及卷內資料，事證尚屬明確，
    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。
　㈡因應交通部組織改造，「交通部公路總局」機關全銜於民國1
    12年9月15日更名為「交通部公路局」，被告為所屬機關，
    名稱亦隨之更易，但有關交通監理職掌業務不變，尚無承受
    訴訟問題，爰更正被告名稱為「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
    」。　　
二、爭訟概要：
　　原告於113年6月23日0時16分許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
    自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車輛），行經國道1號北向117.7公里
    處（下稱系爭路段）時，因有「行車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高
    時速逾40公里至60公里以內」、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
    時速40公里(處車主）」之違規行為，經內政部警政署國道
    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隊（下稱舉發機關）員警填製國
    道警交字第ZBB933392、ZBB933393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
    事件通知單（下稱舉發通知單）逕行舉發，並移送被告處理
    。嗣被告於113年10月9日開立嘉監裁字第70-ZBB933392、70
    -ZBB933393號裁決書（下合稱原處分），依道路交通管理處
    罰條例（下稱處罰條例）第43條第1項第2款、第43條第4項
    ，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12,000元，並應參加道路交
    通安全講習及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。原告不服，遂提起行政
    訴訟。
三、原告起訴主張：
　  系爭路段較暗，無路燈視線不佳，且有微下坡彎路，未明確
    看到有測速取締標誌，另因標誌區前方樹枝樹葉較多有遮蔽
    到測速取締標誌，故無法在適當距離內辨識。爰聲明：原處
    分撤銷。
四、被告則答辯以：
　　本件依舉發機關資料顯示，原告於上開時、地有超速之違規
    事實明確，而系爭路段設置明顯之「警52」標示牌告示駕駛
    人，且與警方執行取締地之距離，符合處罰條例第7條之2第
    3項之規定。另經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查證
    表示，系爭路段「警52」標誌，清晰無異樣足供日夜辨識且
    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設置規則(下稱設置規則)及施工技術
    規範規定。另該分局113年5月至7月份無進行該路段之路容
    養護，故違規時段該標誌無植栽遮蔽狀況。爰答辯聲明：原
    告之訴駁回。
五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本件應適用法規：
　⒈處罰條例：
  ⑴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、第2項第9款及第3項：「(第1項)汽車
    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
    發者，得逕行舉發：…七、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
    其行為違規。(第2項)前項第7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
    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，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，
    應定期於網站公布。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
    ，不在此限：…九、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
    定之最低速限。（第3項）對於前項第9款之取締執法路段，
    在一般道路應於一百公尺至三百公尺前，在高速公路、快速
    公路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前，設置測速取締標誌。」
　⑵第43條第1項第2款、第4項：「(第1項)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
  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六千元以下罰
    鍰，並當場禁止其駕駛：二、行車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
    速四十公里。(第4項)汽車駕駛人有第一項或前項行為者，
    並吊扣該汽車牌照六個月；經受吊扣牌照之汽車再次提供為
    違反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三款、第四款或前項行為者，沒入該
    汽車。」
　⑶第24條第1項：「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
    ，除依規定處罰外，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
    安全講習。」
　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：
　　第93條前段：「行車速度，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。」
　⒊裁罰標準：
    依照處罰條例第92條第4項規定授權訂定之「違反道路交通
    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」第2條第2項所定之「違
   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」(下稱基準表)，在訂
    定時參考「車輛大小」、「違規次數」、「違規程度」、「
    違規地點」、「所生影響」、「違反情節」等要素擇一或兼
    採而為分級處罰。基準表有防止處罰機關枉縱或偏頗的功能
    ，可以使裁罰有統一性，讓全國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受
    處罰民眾間具有公平性，不因裁決人員不同，而生偏頗，寓
    有避免各監理機關於相同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，且經
   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11號解釋認無違背法律保留原則，因
    此可以作為法院裁判時所適用。而基準表關於機車或小型車
    駕駛人違反第43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
    候裁決者，裁罰罰鍰12,000元，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。
    　
　㈡經查：
　⒈本件原告於爭訟概要欄所示時、地，駕駛系爭車輛行經設置
    「警52」測速取締標誌且限速為100公里之系爭路段，經雷
    達測速儀器測得其時速為159公里，超速59公里，該測速儀
    器經檢驗合格，且尚於期限內，又違規測速取締標誌「警52
    」設置於國道1號北向118.5公里處，符合處罰條例第7條之2
    第3項之規定等情，有舉發通知單、原處分之裁決書及送達
    證書、舉發機關113年7月15日國道警二交字第1130010972號
    函、申訴書、採證照片、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等件附卷
    可稽(見本院卷第47、51至57頁)。足證，本件原告駕駛系爭
    車輛，於爭訟概要欄所示時、地，確有「行車速度，超過規
    定之最高時速逾40公里至60公里以内」、「行車速度超過規
    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(處車主)」之違規事實，堪信為真實。
　⒉至原告爭執有如其主張要旨所稱情事，指稱系爭路段無路燈
    視線不佳、有樹葉遮蔽測速取締標誌云云。惟查：國道1號
    北向118.5公里「警52」標誌，其清晰無異樣足供日夜辨識
    且符合設置規則及施工技術規範規定，且5至7月份無進行該
    路段之路容養護，違規時段該標誌無植栽遮蔽狀況乙節，有
   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113年11月8日中苗字第
    1130044040號函在卷可參（見本院卷第59頁）。且觀諸上開
    函文所附之113年5月份巡查照片及7月份google街景圖，亦
    顯示該路段並無植生景觀遮蔽標誌牌面等情，測速取締標誌
    清晰明確可辨。又道路交通標誌、標線之設計均係依據設置
    規則之規定辦理，標誌之反光材料顏色標準則依經濟部標準
    檢驗局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4345之規定，在弱光無遮蔽之
    情形下，縱使是下雨天候不佳或路燈未亮之情形下，亦能藉
    由車輛燈光照射而產生之反光讓駕駛人得以清楚辨識，此由
    舉發機關所附測速取締標誌告示牌照片可資證明（見本院卷
    第55頁）。至原告雖提出非違規日之113年6月30日行車紀錄
    器畫面截圖照片，惟刻意選取有其他車輛行駛外側車道妨礙
    標誌視線之照片，有所偏頗，亦不足反應違規當時之「警52
    」標誌設置狀況，自不足為利之證據。而原告身為汽車駕駛
    人，駕駛汽車行駛於道路上，自應隨時注意相關道路交通標
    誌、標線、號誌之指示並予以遵守，縱行駛於無設置路燈之
    路段，如善盡駕駛人注意義務，應無不能識別交通限速標誌
    之可能。是原告主張，洵非可採。
　㈢綜上所述，原告確有「行車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40
    公里至60公里以內」、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
    里(處車主）」之違規行為應可認定，被告依法據以裁處如
    原處分所示，於法核無違誤。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，為無理
    由，應予駁回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，經核於判決結果
    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結論：　　
  ㈠原告之訴為無理由。
　㈡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，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8第1項
    、第9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應由原告負擔，爰確定第一審
    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　林禎瑩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二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
    由，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（原
   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，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
   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）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
   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；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
    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
    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三、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，
    逕以裁定駁回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盧姿妤


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
113年度交字第3104號
原      告  商伯億   



被      告 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

代  表  人  黃萬益  
上列當事人間因交通裁決事件，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10月9日嘉監裁字第70-ZBB933392、第70-ZBB933393號裁決，提起行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。
    事實及理由
一、程序事項：
　㈠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，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，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。經核兩造陳述及卷內資料，事證尚屬明確，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。
　㈡因應交通部組織改造，「交通部公路總局」機關全銜於民國112年9月15日更名為「交通部公路局」，被告為所屬機關，名稱亦隨之更易，但有關交通監理職掌業務不變，尚無承受訴訟問題，爰更正被告名稱為「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」。　　
二、爭訟概要：
　　原告於113年6月23日0時16分許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車輛），行經國道1號北向117.7公里處（下稱系爭路段）時，因有「行車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40公里至60公里以內」、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(處車主）」之違規行為，經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隊（下稱舉發機關）員警填製國道警交字第ZBB933392、ZBB933393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（下稱舉發通知單）逕行舉發，並移送被告處理。嗣被告於113年10月9日開立嘉監裁字第70-ZBB933392、70-ZBB933393號裁決書（下合稱原處分），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（下稱處罰條例）第43條第1項第2款、第43條第4項，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12,000元，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及吊扣汽車牌照6個月。原告不服，遂提起行政訴訟。
三、原告起訴主張：
　  系爭路段較暗，無路燈視線不佳，且有微下坡彎路，未明確看到有測速取締標誌，另因標誌區前方樹枝樹葉較多有遮蔽到測速取締標誌，故無法在適當距離內辨識。爰聲明：原處分撤銷。
四、被告則答辯以：
　　本件依舉發機關資料顯示，原告於上開時、地有超速之違規事實明確，而系爭路段設置明顯之「警52」標示牌告示駕駛人，且與警方執行取締地之距離，符合處罰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規定。另經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查證表示，系爭路段「警52」標誌，清晰無異樣足供日夜辨識且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設置規則(下稱設置規則)及施工技術規範規定。另該分局113年5月至7月份無進行該路段之路容養護，故違規時段該標誌無植栽遮蔽狀況。爰答辯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五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本件應適用法規：
　⒈處罰條例：
  ⑴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、第2項第9款及第3項：「(第1項)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，得逕行舉發：…七、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。(第2項)前項第7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，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，應定期於網站公布。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…九、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。（第3項）對於前項第9款之取締執法路段，在一般道路應於一百公尺至三百公尺前，在高速公路、快速公路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前，設置測速取締標誌。」
　⑵第43條第1項第2款、第4項：「(第1項)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六千元以下罰鍰，並當場禁止其駕駛：二、行車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四十公里。(第4項)汽車駕駛人有第一項或前項行為者，並吊扣該汽車牌照六個月；經受吊扣牌照之汽車再次提供為違反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三款、第四款或前項行為者，沒入該汽車。」
　⑶第24條第1項：「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，除依規定處罰外，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。」
　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：
　　第93條前段：「行車速度，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。」
　⒊裁罰標準：
    依照處罰條例第92條第4項規定授權訂定之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」第2條第2項所定之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」(下稱基準表)，在訂定時參考「車輛大小」、「違規次數」、「違規程度」、「違規地點」、「所生影響」、「違反情節」等要素擇一或兼採而為分級處罰。基準表有防止處罰機關枉縱或偏頗的功能，可以使裁罰有統一性，讓全國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受處罰民眾間具有公平性，不因裁決人員不同，而生偏頗，寓有避免各監理機關於相同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，且經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11號解釋認無違背法律保留原則，因此可以作為法院裁判時所適用。而基準表關於機車或小型車駕駛人違反第43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，裁罰罰鍰12,000元，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。　
　㈡經查：
　⒈本件原告於爭訟概要欄所示時、地，駕駛系爭車輛行經設置「警52」測速取締標誌且限速為100公里之系爭路段，經雷達測速儀器測得其時速為159公里，超速59公里，該測速儀器經檢驗合格，且尚於期限內，又違規測速取締標誌「警52」設置於國道1號北向118.5公里處，符合處罰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規定等情，有舉發通知單、原處分之裁決書及送達證書、舉發機關113年7月15日國道警二交字第1130010972號函、申訴書、採證照片、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等件附卷可稽(見本院卷第47、51至57頁)。足證，本件原告駕駛系爭車輛，於爭訟概要欄所示時、地，確有「行車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40公里至60公里以内」、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(處車主)」之違規事實，堪信為真實。
　⒉至原告爭執有如其主張要旨所稱情事，指稱系爭路段無路燈視線不佳、有樹葉遮蔽測速取締標誌云云。惟查：國道1號北向118.5公里「警52」標誌，其清晰無異樣足供日夜辨識且符合設置規則及施工技術規範規定，且5至7月份無進行該路段之路容養護，違規時段該標誌無植栽遮蔽狀況乙節，有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113年11月8日中苗字第1130044040號函在卷可參（見本院卷第59頁）。且觀諸上開函文所附之113年5月份巡查照片及7月份google街景圖，亦顯示該路段並無植生景觀遮蔽標誌牌面等情，測速取締標誌清晰明確可辨。又道路交通標誌、標線之設計均係依據設置規則之規定辦理，標誌之反光材料顏色標準則依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4345之規定，在弱光無遮蔽之情形下，縱使是下雨天候不佳或路燈未亮之情形下，亦能藉由車輛燈光照射而產生之反光讓駕駛人得以清楚辨識，此由舉發機關所附測速取締標誌告示牌照片可資證明（見本院卷第55頁）。至原告雖提出非違規日之113年6月30日行車紀錄器畫面截圖照片，惟刻意選取有其他車輛行駛外側車道妨礙標誌視線之照片，有所偏頗，亦不足反應違規當時之「警52」標誌設置狀況，自不足為利之證據。而原告身為汽車駕駛人，駕駛汽車行駛於道路上，自應隨時注意相關道路交通標誌、標線、號誌之指示並予以遵守，縱行駛於無設置路燈之路段，如善盡駕駛人注意義務，應無不能識別交通限速標誌之可能。是原告主張，洵非可採。
　㈢綜上所述，原告確有「行車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逾40公里至60公里以內」、「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40公里(處車主）」之違規行為應可認定，被告依法據以裁處如原處分所示，於法核無違誤。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，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結論：　　
  ㈠原告之訴為無理由。
　㈡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，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8第1項、第9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應由原告負擔，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　林禎瑩
一、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二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，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（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，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）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；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）。
三、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，
    逕以裁定駁回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盧姿妤



